瓦政办发〔2017〕100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沿海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

为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逐步压减近海渔业资源捕捞强度，合理调整海洋捕捞作业结构和渔船、渔具规模，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 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财建〔2015〕49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977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渔业油价政策调整相关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渔〔2015〕65号）、《辽宁省2015-2019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关于印发〈辽宁省标准化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和〈辽宁省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辽海渔发〔2016〕35号）、《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 大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大连市2015-2019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大连市2015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海渔计发〔2016〕101号）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7〕3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及减船目标

以国家安排减船补贴为抓手，逐年压减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和数量，逐步降低捕捞强度，其中优先淘汰报废老旧渔船、木质渔船、中小型渔船以及双船底拖网、帆张网、三角虎网等对渔业资源破坏性较大作业方式的渔船。国家规定的渔船报废拆解补助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按照国家目标计划，大连市分配给我市2015-2019年计划为减船221艘，总功率20477.7千瓦。

按照大连市海洋渔业局《关于对我市拟减船转产渔船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通知》（大海渔政字〔2016〕203号），截至最终申报时间2016年6月22日，沿海各乡镇共上报拟减船转产海洋捕捞渔船221艘，总功率20477.7千瓦。我市决定到2019年底，力争将上述221艘海洋捕捞渔船全部压减。其中，2017年，按先后顺序计划压减44.1千瓦以下全部小型老旧海洋捕捞渔船、44.1千瓦以上拖网老旧捕捞渔船和44.1千瓦以上大中型非拖网老旧海洋捕捞渔船，共计150艘，总功率10969.1千瓦；2018年，计划压减44.1千瓦以下小型海洋捕捞渔船及44.1千瓦以上拖网捕捞渔船，共计13艘，总功率1659千瓦；2019年，计划压减44.1千瓦以上大中型非拖网海洋捕捞渔船，共计58艘，总功率7849.6千瓦。对上述拟减船转产的渔船自愿申请退出的，在不超过财政补贴资金额度内，首先按照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相关年度“减船转产海洋捕捞渔船补助资金测算表”先后顺序等量递补，其次后续申报渔船按照大连市优先淘汰报废老旧渔船等原则进行等量递补。
2016年6月22日后申请减船转产的海洋捕捞渔船，待本次减船转产任务完成后，列入下一批减船转产计划。

二、补助内容、标准及资金来源渠道

（一）补助内容

国家以赎买渔船的方式支持渔民和企业自愿退出海洋捕捞业，所有人签订自愿退出协议，不再从事捕捞。申请淘汰渔船须真实存在、证件齐全、船证相符（经省“船证不符”整治渔船，证书视为与整治后的实船相符）。渔船拆解或改作人工鱼礁后，由市农发局为渔民或企业开具《海洋捕捞渔船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灭失渔船由渔港监督部门开具《渔业船舶灭失证明》），并注销船舶证书证件，功率指标由省渔业主管部门收回上缴国家。对海损沉船须附报海损事故调查结案报告。

（二）补助标准

为加大推进减船转产力度，整合中央财政渔业油补转移支付资金和市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对减船转产的企业或渔民按照减船功率给予8000元/千瓦的补助，渔船功率以《渔业捕捞许可证》中载明的标定功率为准。同时，对市农发局组织实施渔船拆解、人工鱼礁改造及投放、废料处理、渔具集中销毁和建档保存等给予一定补助。具体补助标准：

渔民减船转产补助标准表

	材质与船长

分档

补贴内容
	木质渔船
	钢制渔船
	补助对象

	
	船长<12米
	12米≤船长＜24米
	船长≥24米
	船长<12米
	12米≤船长＜24米
	船长≥24米
	

	减船补助资金
	按照渔船功率，以0.8万元/千瓦标准补贴。
	减船转产的企业或渔民
县级

渔业

行政

主管

部门

	渔船拆解
	——
	1.0
	1.5
	1.0
	2.0
	3.0
	

	人工鱼礁改造
	——
	——
	——
	——
	4.0
	5.0
	

	减船废料无害化处理
	0.5
	1.0
	1.0
	0.5
	1.0
	1.0
	

	渔具集中销毁
	0.5
	0.5
	0.5
	0.5
	0.5
	0.5
	


注：1.表中无单位数字为补贴资金数，单位为万元。

2.表中未列材质渔船补助标准参照木质渔船标准执行。

（三）资金来源渠道
1.2015-2019年，大连市人民政府下达我市减船转产计划221艘，总功率20477.7千瓦。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争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项目中央资金。

2.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工作展开后，随着海洋捕捞渔船逐年压减，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中用于渔船的油价补贴规模将同步减少，可释放部分资金。

3.大连市政府安排的减船转产资金。

上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去产能，大连市市级支持资金主要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并分别核算。

三、项目申报、审核流程与组织实施

市政府按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公布相关政策和补助对象的相关情况。渔民减船转产项目，应坚持渔民自愿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

市农发局负责审核渔民或企业的申报材料，并将审核后的拟补助渔船逐条统计，测算补助金额，会同市财政局联合向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大连市财政局报送资金申请文件。

大连市财政局将资金指标下达市财政局后，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先减后补”的原则将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给减船转产的企业或渔民，并勤俭节约管理好用好报废拆解等工作经费。
（一）项目申报

1.自愿申请减船转产的渔船所有人向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填写《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申请书》（附件1）、《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承诺书》（附件2），签订《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附件3），一式4份，渔船所有人、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市农发局各执1份。户籍所在地非瓦房店市沿海乡镇的渔船所有人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或挂靠渔船管理小组成员单位提出申请，签订的申请书、承诺书和协议书一式3份，渔船所有人、相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或挂靠渔船管理小组成员单位、市农发局各执1份。

2.渔船所有人凭减船转产申请书、承诺书、协议书以及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以下简称“四证”）向市农发局提出减船转产及补助资金申请。市农发局负责对渔船所有人提交的渔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经核实无误后，留存相关资料。

3.受理项目后市农发局对补助申请进行审核、汇总，并对减船转产补助申请资格、享受减船转产补贴的渔船名录等内容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4.公示结束后，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补助标准进行测算统计，并于每年2月底前以正式文件报送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大连市财政局，抄报同级审计部门，并附减船转产渔船补助资金申报明细表（附件5）。

5.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大连市财政局预拨资金指标和实际支付情况，当大连市财政局预拨资金指标不能满足支付需要时，可提前申请资金。

（二）渔船拆解

对纳入计划实施减船的捕捞渔船，要实施集中停放，联合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检查验收，经市政府主管领导、渔业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拆船企业负责人、船主共同签字后，进行统一拆解。市农发局要及时向渔船所有人下发《海洋捕捞渔船报废拆解通知单》（附件4）。拆船单位须将产生的油泥、含油污水和石棉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交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单位进行处理，防止污染环境。   

（三）补助资金公示发放

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依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对完成减船转产项目的渔船名录和补助资金数量等相关内容，按照程序予以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并按照“先减后补”的方式，对已完成渔船拆解，经公示无异议的渔船所有人发放减船转产补助资金。

（四）项目验收

市农发局负责组织对减船转产项目进行验收，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签署验收报告。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各地申报的减船转产项目情况，将不定期进行抽查。

（五）工作总结

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应于每季度结束10日内将上季度工作完成情况总结、下年2月底前将上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总结，以正式文件报送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大连市财政局，同时抄报同级审计部门。总结内容包括项目执行情况、资金发放和管理使用情况、验收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和建议等及我市减船转产渔船补助资金发放明细表（附件5）。

（六）归档

要按照“完整、必要、便于查阅和监督”的原则，建立健全工作档案。每艘拆解渔船档案资料应包括：

1.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申请书；

2.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承诺书；

3.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

4.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复印件；

5.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及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原件（均为注销证明原件第一联）；

6.渔船所有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渔船拆解照片及现场拆解渔船监督管理影像资料按照省海洋与渔业厅印发的《关于转发农业部办公厅〈海洋捕捞渔船拆解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辽海渔政字〔2012〕436号）要求执行，现场拆解渔船照片及监督管理影像资料应通过不可擦写光盘存档；

8.海洋捕捞渔船现场拆解确认表原件；

9.《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原件、《渔业船舶灭失证明》原件（在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上开具《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渔业船舶灭失证明》时，淘汰渔船“是否减船转产”栏中应选“是”）；

10.其他应归档资料。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渔船减船转产项目的组织协调。各沿海乡镇人民政府要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具体负责本地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工作。市农发局、市财政局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全力推进，确保减船转产总体任务和年度任务顺利完成。市农发局负责减船转产项目组织实施、审核、验收，市财政局负责安排预算、下达资金指标和资金监管，两部门共同负责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申请资金、总结上报工作。

（二）规范项目实施

市农发局会同市财政局加强对减船转产项目申报、实施、资金拨付等环节的监督。市农发局要重点做好申报资格审核、渔船拆解监管、证书注销和指标收回等工作，并会同市财政局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切实解决减船转产渔民的后顾之忧，维护渔区社会稳定。

具体操作实施按照《关于印发大连市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项目操作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大海渔政发〔2017〕88号）执行。

（三）坚持阳光操作

市农发局要广泛深入地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通过网络、广播、有线电视、通告、标语等有效形式将减船转产项目政策及取得的工作成效进行公开宣传，使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家喻户晓。

补助资金的发放程序要公开，操作要透明。公示期结束后无异议方可发放资金。公示期内被检举不具备补助资金发放条件的渔船或任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一律按规定取消申领资格。

（四）完善档案资料

市农发局要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建立可核查、可追溯的详细档案，做到一船一档。

（五）严格资金管理

减船转产补助资金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严禁违规将减船转产补助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严禁将减船转产补助资金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银行账户，严禁将减船转产补助资金采取现金形式发放。

（六）严肃工作纪律

各级渔业、财政等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在渔民减船转产项目资金分配、项目安排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申请书

      3.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承诺书

      4.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

      5.海洋捕捞渔船报废拆解通知单      
附件1
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管理，扎实推进工作，确保《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该给实施方案》的顺利实施，决定成立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和若干个工作组。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一、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孙忠铁  副市长

副组长：丁玉春  市农发局局长

            高锦和  市财政局局长

            栗世君  市环保局局长

            孙公和  市公安局副局长

成  员：翟春郎  市农发局副局长

            张照利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春辉  市环保局副局长

戚国栋  市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

            乔  树  李官镇人民政府镇长

            刘长奎  驼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尹晓琦  西杨乡人民政府乡长

            于永恺  红沿河镇人民政府镇长

            迟安海  仙浴湾镇人民政府镇长

            高宝镇  谢屯镇人民政府镇长

全厚永  永宁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檀林  土城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向阳  泡崖乡人民政府乡长

姜志洋  三台乡人民政府乡长

主要职责：研究制定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相关方案、工作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等，指导开展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相关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及时部署、总结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发局，办公室主任由丁玉春兼任，副主任由翟春郎、张照利兼任，成员由财政局农业科、国资委，农发局办公室、农发局计财科、行政服务大厅海洋渔业窗口、瓦房店市渔政管理所、瓦房店渔港监督、瓦房店市渔船检验站等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负责落实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日常事务办理，全市捕捞渔船机构性改革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指导。

二、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实施组组成

（一）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推进组

组  长： 丁玉春  市农发局局长

副组长： 翟春郎  市农发局副局长

成  员： 卢培营  市财政局国资委主任

白远舟  市财政局农财科科长

栗  瑞  市农发局办公室主任

韩增伟  市农发局计财科科长
于克文  市渔政管理所所长

             孙  晓  市渔港监督监督长

             刘忠善  市渔业船舶检验站站长

             吴  丽  市行政服务大厅农发局窗口负责人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工作落实，及时掌控工作动态，研究分析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工作督查组

组  长：都  娟  市农发局工会主席

成  员：栗  瑞  市农发局办公室主任

            厉秉政  市农发局政经科科长

主要职责：督导各单位严格落实和执行《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和《大连市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项目操作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督促各单位严格程序和操作流程，检查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整改到位。

（三）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宣传组

组  长：翟春郎  市农发局副局长

副组长：栗  瑞  市农发局办公室主任

成  员：姜忠顺  将军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王劲涛  华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柯本红  打连岛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沿海各乡镇负责宣传教育工作负责人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对外宣传教育，策划指导工作中有关政策的宣传、舆论引导、舆情处理等工作。

（四）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残值处理组

组  长：刘家文  市财政局副局长

副组长：卢培营  市财政局国资办主任

组  员：刘忠刚  市财政局国资科科员

主要职责：对渔船拆解后的残值进行依法保管和处置等工作。

（五）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社会治安组

组  长：孙公和  市公安局副局长

副组长：戚国栋  市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

组  员：各公安边防派出所所长

主要职责：负责对拆解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

（六）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材料申报审核组

组  长：于克文  市渔政管理所所长

副组长：孙振民  市渔政管理所副所长

成  员：姜忠顺  将军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王劲涛  华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柯本红  打连岛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沿海各乡镇和渔政、渔监、船检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对申报对象提供的相关材料依规进行申报审核、备档和申报等工作。

（七）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环保督查组

组  长：李春辉  市环保局副局长

副组长：孙  晓  市渔港监督监长 
成  员：王仁东  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

孙兴祖  市渔港监督科员

主要职责：负责对拆解渔船拆解过程的环保宣传、指导和监督拆船单位对产生的油泥、污水等污染物处置等工作。

（八）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拆解指挥组

组  长：翟春郎  市农发局副局长
副组长：于克文  市渔政管理所所长

成  员：孙  晓  市渔港监督监督长

            刘忠善  市渔船检验站站长

姜忠顺  将军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王劲涛  华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柯本红  打连岛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

沿海各乡镇相关负责人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指挥拆解人员的安全、依法有效地实施拆解、以及拆解过程的记录等工作。

（九）瓦房店市捕捞渔船结构改革工作经费监督保障组

组  长：张照利  市财政局副局长

副组长：白远舟  市财政局农财科科长

            韩增伟  市农发局计财科科长

    成  员：杨  军  市财政局农财科副科长

刘明烨  市农发局计财科科员

石擎红  市农发局计财科科员

主要职责：负责补助资金、拆解经费等资金的申请、发放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监督、上报等工作。

附件2
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申请书

瓦房店市农发局：
本人（单位）是              号渔船船舶所有人，自愿申请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对本人所有的海洋捕捞渔船予以拆解报废，上缴功率指标，注销船舶证书，现申请予以批准，并申请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资金。有关申请报废渔船资料如下：

	船名
	
	渔船所有人名称
	

	地址
	
	身份证号码/

公司注册号
	

	联系电话
	
	渔船编码
	

	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编号
	
	国籍证书编号
	

	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
	
	渔船检验
证书编号
	

	主机功率

（千瓦）
	
	船长（米）
	
	作业类型（作业方式）
	

	建造完工日期
	
	船龄（年）
	
	船体材质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盖章）/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或                       

挂靠渔船管理小组成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政府意见（盖章）/

瓦房店市农发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海洋捕捞渔船自愿减船转产承诺书
为顺利实施国家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项目，根据有关规定，本人（单位）作如下承诺：

一、本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船证相符，无产权纠纷，无抵押、质押及租赁登记。船舶证书证件齐全、合法、有效。

二、保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合渔业主管部门对渔船进行拆解报废，对报废全过程进行录像和拍照，及时上缴注销船舶证书证件，功率指标由国家收回。

三、本人自愿退出捕捞业，保证不利用报废拆解渔船功率指标制造渔船及不非法从事捕捞业，保证今后不再购置、新建捕捞渔船从事渔业捕捞生产。

四、如违反相关规定，退回国家补助资金。

上述保证内容是本人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愿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
        号船舶所有人（以下简称甲方）：

        区（市）县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瓦房店市农发局（以下简称乙方）

    为切实降低海洋捕捞强度，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财建〔2015〕499号）和《大连市捕捞渔船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精神，甲方自愿将其权属所有的辽瓦渔        号海洋捕捞渔船向所属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提前报废，同时上缴并申请注销船舶相关证书证件，功率指标由国家收回，并申请按照补助资金管理规定给与补助。甲方自愿退出捕捞业，保证不利用报废拆解渔船功率指标制造渔船及不非法从事捕捞业，保证今后不再购置、新建捕捞渔船从事渔业捕捞生产。乙方将尽力向上级政府部门争取有关政策支持，为甲方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为其顺利地进行转产转业提供各种便利。

    此协议。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5
海洋捕捞渔船报废拆解通知单
            号渔船所有人：

你们向我局提出辽瓦渔      号渔船提前报废拆解的申请，现经我局审查，决定同意辽瓦渔      号渔船进行提前拆解，请你们在一个月内把待拆解渔船送达                    ，并及时通知受理渔船拆解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管理单位，确保应拆渔船依规如实拆解。

定点拆解企业在接到本通知后方可上排渔船，并须在现场监拆组出具“船证相符”意见后，方可拆解渔船。未经同意，渔船拆解企业不得随意提前拆解渔船。拆解企业要严格按照渔船拆解相关文件规定将该船拆解完毕。

特此通知。

瓦房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

（公章）   
经办人：

签发人：

                                   年   月   日
                                                   — 1 —
— 2 —
— 3 —

